
 

 

收 

 

 

 

 

 

據 

摘 

要 
國家賠償金 

備 

考 
（請載明案由及案號） 

金 

額 
新台幣○(國字大寫)元整 

上款已照數領訖，此據 

（賠償義務機關全銜）台照 

領款人：甲○○ 

領款人住址：○○○ 

身分證字號：A12345678 

電話：0912345678 

匯款銀行（郵局）帳號：○○○ 

中 華 民 國 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
